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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议程 

 

 

现场会议时间：2017年6月26日（星期一），下午2：00 

现场会议地点：北京朝阳区安定路5号院3号楼中建财富国际中心40层4009  

              会议室 

网络投票时间：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

的投票时间为2017年6月26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

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2017年5月5日的9:15-15:00。 

主 持 人：王祥明 

会议议程： 

一、主持人宣布到会股东人数及代表股份数 

二、主持人宣布会议开始 

三、审议并讨论下列议案：       

关于细化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剔除事项标准的

议案 

四、对上述议案进行投票表决 

五、推选监票人 

六、监票人统计现场表决票 

七、主持人宣布现场会议表决结果 

八、见证律师宣读本次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九、宣布现场会议结束。待网络投票结果产生后，确定本次股东大会现场

投票和网络投票合并后的表决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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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细化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剔除事项标准的议案 

 

 

各位股东、股东代表： 

    根据《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A 股限制性股票计划》和《中国建筑股份有

限公司第二期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公司于 2013 年实施了首期限制性股

票激励，并于 2016 年实施了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公司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以来，有效调动管理者和重要骨干的积极性，将股东、公司和个人利益相统

一，显著促进了公司经营绩效的提升。为了合理评价限制性股票计划业绩指标执

行情况，避免因个别对标样本企业变动幅度异常从而严重影响股权激励指标整体

的可比性，公司在股票计划中规定在对标企业出现主营业务重大变化或出现偏离

幅度过大时,可由董事会根据实际情况研究并更换样本。为规范和完善上述规定

的可操作性，建议进一步细化剔除变动幅度异常的对标样本企业的标准。现就有

关事宜汇报如下： 

    一、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情况 

2013 年 4 月 19 日，中国建筑第一届董事会第五十六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

第二十八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关于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A 股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修订方案的议案》。 

2013 年 5 月 8 日，中国建筑获得国务院国资委《关于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

司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批复》（国资分配〔2013〕249 号），同意公司实

施限制性股票计划。 

2013 年 5 月 16 日，中国建筑获得中国证监会《关于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A 股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意见》（上市一部函〔2013〕198 号），公司限

制性股票经证监会备案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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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5 月 31 日，中国建筑 201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中国建筑股份

有限公司 A 股限制性股票计划（修订草案）》。 

2013 年 6 月 28 日，中国建筑第一届董事会第五十九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

第三十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的议案》，决定 2013 年 6 月 28 日为授予日，首次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

为 686 名，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14,678 万股。 

2015 年 7 月 1 日，中国建筑第一届董事会第八十三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

第四十三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关于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A 股限制性股票计

划首期限制性股票 2015 年第一批次解锁的议案》。 

2015 年 7 月 6 日，中国建筑发布《关于 A 股限制性股票计划首期限制性股

票 2015 年第一批次解锁暨股份上市公告》，本次解锁股票上市流通时间为 2015

年 7 月 10 日。 

2016 年 6 月 29 日，中国建筑第一届董事会第九十二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

第五十次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A 股限制性股票计划首

期限制性股票 2016 年第二批次解锁的议案》。 

2016 年 7 月 8 日，中国建筑发布《关于 A 股限制性股票计划首期限制性股

票 2016 年第二批次解锁暨股份上市公告》，本次解锁股票上市流通时间为 2016

年 7 月 13 日。 

2016 年 11 月 7 日，中国建筑第一届董事会第九十九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

第五十三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关于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 A 股限制性

股票计划（草案）》。 

2016 年 12 月 2 日，中国建筑获得国务院国资委《关于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

司实施第二期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批复》（国资考分〔2016〕1214 号），

同意公司实施第二期 A 股限制性股票计划。 

2016 年 12 月 19 日，中国建筑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 A 股限制性股票计划（草案）》。 

2016 年 12 月 29 日，中国建筑第一届董事会第一百零四次会议和第一届监

事会第五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 A 股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授予议案》，决定 2016 年 12 月 19 日为授予日，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

励对象为 1575 名，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26,013 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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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公司限制性股票计划涉及剔除事项的相关规定 

    根据《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A 股限制性股票计划》第十六条和第十七条、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 A 股限制性股票计划》第十六条和第十七条之

规定，“若在年度考核过程中，对标企业出现主营业务重大变化或出现偏离幅度

过大的样本极值，则将由公司董事会薪酬委员会在年终考核时提出或更换样本”。 

    根据《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A 股限制性股票计划》第三十四条、《中国

建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 A 股限制性股票计划》第三十八条之规定，“股东大会

授权董事会对公司和激励对象是否符合解锁条件进行审查确认，并办理激励对象

解锁所需的全部事宜”。 

    三、限制性股票计划剔除事项的细化标准 

    为提升可操作性，建议对《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A 股限制性股票计划》

第十六条和第十七条、《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 A 股限制性股票计划》

第十六条和第十七条规定的“出现主营业务重大变化或出现偏离幅度过大的样本

极值”的界定标准作进一步细化，并对符合以下界定标准的对标样本企业可予以

剔除： 

    1. 企业重大资产重组等因素导致非主营业务占比异常：基期年至解锁年期

间，样本企业任一年度因重大资产重组等因素导致非建筑地产业务净利润占样本

企业合并口径净利润的比例超过 50%。 

    细化该界定标准的原因是：由于建筑和地产业务与非建筑和地产业务盈利水

平不具可比性，当重组等因素导致当年企业合并净利润主要由非建筑和地产业务

净利润构成时，将失去对标合理性。剔除此类样本企业，对标企业的业务范围主

要限定于建筑和地产业务，与公司主营业务更加契合。 

    2. 企业盈利增长水平与同行业平均水平有明显偏差：基期年至解锁年期间，

样本企业任一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或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归母净利润增长率较中国 A 股上市公司建筑行业平均水平达到 200%的。 

    细化该界定标准的原因是：由于建筑行业属于完全竞争性市场，行业整体发

展较为平稳，当对标企业在基期年至解锁年期间利润增长水平与同行业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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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大幅偏差时，将失去对标合理性。剔除此类样本企业，对标企业经营业绩更

能如实反映行业整体发展情况，使对标更具合理性。 

    上述界定标准经公司董事会人事与薪酬委员会、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后，由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对构成上述剔除标准的对标样本企业或不可比的重大

事项进行审查、认定，并实施剔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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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董事关于细化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A 股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剔除事项标准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境内）实施股权激

励试行办法》、《关于规范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

以及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作为

公司的独立董事，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现就公司细化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剔除事项标准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本次公司细化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剔除事项标准，符合《上市公司股

权激励管理办法》相关规定，且符合 2013 年《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A 股限制

性股票计划》和 2016 年《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 A 股限制性股票计划》

的有关规则，具体内容和实施程序合法合规。 

    本次公司细化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剔除事项标准，进一步加强了股票

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科学性和操作性，有利于客观、真实反映公司盈利能力和经

营绩效，充分发挥 A 股限制性股票计划对公司员工的激励作用，不存在损害公

司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将本次细化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剔除事项标准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 

 

 

独立董事：  郑虎     钟瑞明     杨春锦     余海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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